
文献
 

双月刊
2025 年 1 月第 1 期 WEN

 

XIAN Jan.
  

2025
 

No. 1

秦庄襄王避讳及相关问题研究∗

———以《吕氏春秋》和秦简牍为中心

陈 彬 彬

　 　 内容摘要:汉唐注疏记载秦庄襄王讳“楚”为“荆”,近代以来,此说多

受学者质疑。 独立文本观察,难以确定“荆”字用途;使用纵向历史观察

法,既微观比对《吕氏春秋》中涉“荆”故事文本,又宏观考量先秦史部、子
部典籍中“楚”“荆”用字习惯,可证实《吕氏春秋》中“荆”乃避讳用字。
若司马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准确,根据秦简牍纪年及《吕氏春秋》
成书等信息,可推测秦庄襄王避讳开始时间不晚于秦始皇八年,一直到秦

二世元年,秦文书、法令等官方领域均严格执行。 厘清秦避讳问题,既可

清晰了解中国三千年避讳史的来龙去脉,又可进一步深化关于秦公文、书
同文等文化政策以及秦一统政治形态的认知。

关键词:避讳　 秦庄襄王　 秦始皇　 《吕氏春秋》 　 秦简牍

两周青铜器铭文从不直呼先王先公之名,《春秋》也不直呼鲁国君主

之名,西周以来,中国就一直有“为尊者讳”传统,避讳是该传统的形式之

一。 秦始皇避讳,学界多有讨论,相对而言,其父秦庄襄王避讳,如今学界

关注度不高。 探明秦庄襄避讳问题,再结合学界对秦始皇避讳的研究,可
全面了解秦避讳方式和制度,也能深入探讨秦“书同文字”文化政策、少
年始皇如何实现集权、疆域辽阔的秦如何对地方进行控制等问题。

一、秦庄襄王讳楚之记载

秦庄襄王,孝文王之中子,昭襄王之孙,名子楚。 据《战国策》记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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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襄王本名子异,后为华阳夫人子嗣,夫人是楚人,故改名为子楚,亦
作楚①。

秦庄襄王讳楚,最早见于东汉高诱注。 《吕氏春秋·音初》 “周昭王

亲将征荆”,东汉高诱注:“荆,楚也。 秦庄王讳楚,避之曰‘荆’。”②《汉

书·高帝纪下》“荆王臣信等十人”,东汉末如淳曰:“荆亦楚也。”贾逵曰:
“秦庄襄王名楚,故改讳‘荆’,遂行于世。”西晋晋灼曰:“《诗》曰‘奋伐荆

楚’,自秦之先故以称荆也。”③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 “二十三年,秦王复

召王翦,彊起之,使将击荆”,唐张守节《正义》曰:“秦号楚为荆者,以庄襄

王名子楚,讳之,故言荆也。” 《秦始皇本纪》 “取陈以南至平舆,虏荆王”,
唐司马贞《索隐》曰:“楚称荆者,以避庄襄王讳,故易之也。”④从汉至唐,
注疏多认为秦庄襄王名楚,故避之为“荆”。

关于秦庄襄王讳楚问题,清代以来,则截然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。 一

种沿袭前人之说,认为秦庄襄王讳楚,以周广业、陈垣、马叙伦为代表;另
一种则认为秦庄襄王讳楚不属实,以郭沫若、于省吾、程奇立为代表。

周广业曾较为详细地论说“讳楚为荆”问题:“荆为楚之旧号,故以

‘荆’代‘楚’……《吕氏春秋》 ‘周昭王亲将征荆’,高诱注‘荆,楚也。 秦

襄王讳楚,避之曰荆’ ……又‘吴伐郢,得荆平王夫人’ ……‘荆庄王好

隐’……‘荆柱国庄(佗)〔伯〕’‘荆将军子囊’……此秦书,固宜讳矣。”⑤

陈垣云:“改字之例显于秦。”⑥马叙伦说:“《史记正义》秦灭楚,讳楚,改
曰荆。 秦襄王名楚也,盖由楚本或称荆,故即以荆易之。”⑦

郭沫若则说:“案此说(笔者按,指《秦始皇本纪》 “王翦使将击荆”条

张守节《正义》)不确,古彝器中已多称‘楚’为‘荆’,称‘荆’不自秦始,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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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言讳也。”①于省吾曰:“‘楚荆’或分言,或合言,非避讳。 贞簋‘贞从王

伐荆’,过伯簋‘过伯从王伐反荆’,‘荆’谓‘楚’也。 簋‘ 驭从王南

征,伐楚荆’,均其证也。”②程奇立曰:“如果说上举诸‘荆’字有被秦人改

动的可能,那么,金文中有许多表示楚国的‘荆’字(参见周法高《金文诂

林》第一册,第 366—373 页),当可说明早在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便已

称‘楚’为‘荆’了,而这些铭文不是谁所能改易得了的。 那么,称‘楚’为

‘荆’并非秦讳所致,就可谓‘铜’证如山了。”③
 

上述两种观点,虽结论对立,然有意思的是,论证所运用的材料几乎

一样,都采用汉唐注疏及新出土铜器铭文。 这种差异源于两者论证逻辑

有别,信者观察到了文献中“荆”作为避讳用法之例,而疑者则指出秦庄

襄王之前,已有以“荆” 指“楚” 之例,故称“荆” 不为避讳。 两者孰是孰

非,仍需谨慎判断,下文将进一步探索研究。

二、《吕氏春秋》中讳“楚”为“荆”问题

《吕氏春秋》是唯一成书于秦王政时期并流传下来的典籍,由吕不韦

门客博采众说编纂而成。 秦庄襄王(前 281—前 247),亦称庄王、泰上皇,
在位时间是公元前 250 年—前 247 年。 庄襄王在位三年而卒,子政立,是
为秦始皇。

秦庄襄王讳楚问题,尽管已有较多研究,然由于存在郭沫若、于省吾

等一派观点,目前并无明确结论。 研究秦代的避讳,在使用传世文献时,
首先面临两大难题:一是如何判断是避讳字还是常用字;二是后人是否回

改避讳字。 由于避讳制度具有很强的时效性,仅在其王朝存续时,避讳才

具有意义。 因此,使用纵向历史观察法比对传世文献,能有效解决上述

难题。
《吕氏春秋》 中,作为国名的“楚” 出现 40 多次,“荆” 出现 100 多

次④。 其中“楚”“荆”既有各自独用,也有同时出现在一则故事或叙述中

的情况,似无法判断是否避讳。 然若以比对思维来观察涉“荆”用字的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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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,比较其在先秦及西汉其他典籍中类似的使用情况,更容易判断“荆”
是否为避讳用字。 例举如下:

1. 《吕氏春秋·仲春纪·当染》:“荆庄王染于孙叔敖、沈尹蒸。”①

《新序·杂事五》:“楚庄王学孙叔敖、沈尹竺。”②

2. 《吕氏春秋·孟冬纪·异宝》:“五员亡,荆急求之……过于荆……
荆国之法,得五员者,爵执圭,禄万檐。”③

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:“伍胥惧,乃与胜具奔吴……楚国之法,得伍

胥者赐粟五万石,爵执圭,岂徒百金剑邪!”④

3. 《吕氏春秋·仲冬纪·至忠》:“荆庄哀王猎于云梦……荆兴师,战
于两棠,大胜晋。”⑤

《说苑·立节》:“楚庄王猎于云梦……邲之战,楚大胜晋。”⑥

4. 《吕氏春秋·仲冬纪·长见》:“荆文王曰:苋譆数犯我以义,违我

以礼。”⑦

《说苑 · 君道》: “ 楚文王有疾, 告大夫曰: 筦饶犯我以义, 违我

以礼。”⑧

《新序·杂事一》:“楚共王有疾,召令尹曰:‘常侍莞苏与我处,常忠

我以道,正我以义。’”⑨

5. 《吕氏春秋·孝行览·首时》:“(伍子胥)亲射王宫,鞭荆平之坟

三百。”

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:“(伍子胥)乃掘楚平王墓,出其尸,鞭之三百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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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已。”①

6. 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·权勋》:“昔荆龚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,荆师

败,龚王伤……是忘荆国之社稷,而不恤吾众也。”②

《春秋左传》成公十六年:
(经)“晋侯及楚子、郑伯战于鄢陵。 楚子、郑师败绩。”
(传)“六月,晋、楚遇于鄢陵……楚师轻窕……彭名御楚共王……王

曰:‘天败楚也夫! 余不可以待。’”③

《韩非子·十过》:“昔者,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,楚师败而共王

伤其目……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!”
《韩非子·饰邪》:“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,荆师败,恭王伤……

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!”④

7. 《吕氏春秋·审应览·重言》:“荆庄王立三年,不听而好讔……荆

国之众相贺也……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。”⑤

《韩非子·喻老》:“楚庄王莅政三年。 无令发,无政为也。”⑥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庄王即位三年,不出号令,日夜为乐。”⑦

《新序·杂事二》:“楚庄王莅政三年,不治而好隐戏。”⑧

8. 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高义》:“荆人与吴人将战,荆师寡,吴师众。
荆将军子囊曰……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……荆之为四十二世矣。”⑨

《春秋左传》襄公十四年:
(经)“秋,楚公子贞帅师伐吴。”
(传)“秋,楚子为庸浦之役故,子囊师于棠以伐吴……楚人不能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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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。 吴人败之,获楚公子宜谷。”①

9. 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高义》:“荆昭王之时,有士焉曰石渚,其为

人也公直无私。”②

《韩诗外传》卷二:“楚昭王有士曰石奢。 其为人也,公而好直。”③

《史记·循吏传》:“石奢者,楚昭王相也。 坚直廉正,无所阿避。”④

《新序·节士》:“楚昭王有士曰石奢,其为人也公正而好义。”⑤

10. 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上德》:“(重耳)去郑之荆,荆成王慢焉。
去荆之秦,秦缪公入之。”⑥

《国语·晋语四》:“(重耳)遂如楚,楚成王以君礼享之,九献,庭实

旅百。”⑦

《史记·晋世家》:“重耳去之楚,楚成王以适诸侯礼待之,重耳谢不

敢当。”⑧

11. 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·骄恣》:“齐宣王为大室……荆王释先王之

礼乐而乐为轻,敢问荆国为有主乎……贤臣以千数而莫敢谏,敢问荆国为

有臣乎?”⑨

《新序·刺奢》:“齐宣王为大室……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为淫乐,敢
问荆邦为有主乎……而群臣莫敢谏者,敢问王为有臣乎?”

12. 《吕氏春秋·开春论·爱类》:“公输般为高云梯,欲以攻宋。 墨

子闻之……见荆王曰……故荆辍不攻宋。”

《淮南子·修务》:“昔者,楚欲攻宋,墨子闻而悼之……至于郢见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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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……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。”①

13. 《吕氏春秋·慎行论·慎行》:“荆平王有臣曰费无忌,害太子建,
欲去之……而荆僻也……将以害荆……夫无忌,荆之谗人也。”②

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:“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,使伍奢为太傅,费无

忌为少傅……乃因谗太子建。”③

14. 《吕氏春秋·贵直论·直谏》: “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、宛路之

矰……后荆国兼国三十九。 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,葆申之力也。”④

《说苑·正谏》:“荆文王得如黄之狗,菌簬之矰……务治乎荆,兼国

三十。 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……其惟荆文王乎!”⑤

15. 《吕氏春秋·不苟论·博志》:“荆廷尝有神白猿,荆之善射者莫

之能中。 荆王请养由基射之。”⑥

《淮南子·说山》:“楚王有白蝯,王自射之,则搏矢而熙;使养由基

射之。”⑦

16. 《吕氏春秋·不苟论·贵当》:“荆有善相人者,所言无遗策,闻于

国。 庄王见而问焉。”⑧

《韩诗外传》卷九:“楚有善相人者,所言无遗美,闻于国中。 庄王召

见而问焉。”⑨

《新序·杂事五》:“楚有善相人者,所言无遗策,闻于国。 庄王见而

问于情。”

17. 《吕氏春秋·似顺论·似顺》:“荆庄王欲伐陈,使人视之。”

《说苑·权谋》:“楚庄王欲伐陈,使人视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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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





刘安编,何宁撰:《淮南子集释》卷十九,中华书局,2014 年,第 1324—1325 页。
许维遹撰,梁运华整理:《吕氏春秋集释》卷二二,第 600—602 页。
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六六,第 2171 页。
许维遹撰,梁运华整理:《吕氏春秋集释》卷二三,第 625—627 页。
刘向撰,向宗鲁校证:《说苑校证》卷九,第 221—223 页。
许维遹撰,梁运华整理:《吕氏春秋集释》卷二四,第 654 页。
刘安编,何宁撰:《淮南子集释》卷十六,第 1138 页。
许维遹撰,梁运华整理:《吕氏春秋集释》卷二四,第 656 页。
屈守元笺疏:《韩诗外传》卷九,第 407 页。
刘向撰,赵善诒疏证:《新序疏证》卷五,第 148 页。
许维遹撰,梁运华整理:《吕氏春秋集释》卷二五,第 658 页。
刘向撰,向宗鲁校证:《说苑校证》卷十三,第 322 页。



通过以上资料梳理,我们可观察到,第 11、14 条中,相同的故事叙述,
西汉典籍与《吕氏春秋》均用“荆”,应为西汉典籍沿袭前代抄本所用字。
其余的 15 则叙事对比,“楚”“荆”用字规律可归为三种类型:

(1)先秦—秦时期—西汉:楚—荆—楚(第 10 条)
(2)先秦—秦时期:楚—荆(第 6①、8 条)
(3)秦时期—西汉:荆—楚(第 1、2、3、4、5、7、9、12、13、15、16、17 条)
对比可知,相同故事的叙述,仅在《吕氏春秋》中使用“荆”,在这之前

的先秦及之后的西汉典籍,则多使用“楚”。 可见,《吕氏春秋》中的“荆”
字乃有意为之,说明该典籍中涉“荆”实例,至少上述梳理的实例,“荆”是

“楚”的避讳改字。
为了进一步确认《吕氏春秋》中“荆”是避讳用字,而不是当时先秦社

会的习惯用字,下文将系统考察先秦其他早于《吕氏春秋》的文字材料中

“楚”“荆”用字情况。
“楚”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甲骨文,字形从林从疋。 金文、战国楚系

文字、秦石刻“楚”,字形均同于甲骨字形。 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战国晚期,
金文中大量记载有与南方“楚”有关事情。 目前所见的战国楚简,如曾侯

乙墓楚简、新蔡葛陵楚简、郭店楚简、包山楚简、望山楚简、清华简、上博

简,也记有大量与“楚”有关的简文。 战国末期的秦石刻《诅楚文》整篇内

容与“楚”有关。 目前可考作为国名的“荆”,最早见于西周早期的铜器铭

文,两周时期的铜器铭文“楚荆”连用较多。 战国楚简,如曾侯乙墓楚简、
新蔡葛陵楚简、包山楚简、上博简《吴命》讲述南方楚国时,多用“楚”,然
也偶用“荆”。

考之先秦史部和子部典籍②,“荆”“楚”词例使用情况如下:
 

1. 《春秋左传》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楚国历史,仅庄公时期的《春秋》
经用“荆”,此外全部使用“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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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 

第 6 条鄢陵之战中,《吕氏春秋》 《韩非子·饰邪》用“荆”,《春秋左传》 《韩非子·
十过》用“楚”。 至于《韩非子》两篇用字不同,问题比较复杂,涉及到韩非使秦及篇

章传播至秦等历史问题,此处暂不详论。 然从《春秋左传》到《吕氏春秋》,用字从

“楚”变为“荆”。

 

《战国策》内容时间下限是秦始皇二十六年(高渐离筑击秦始皇),《韩非子》内容时

间下限是秦王政十四年(韩非子死于秦),均晚于《吕氏春秋》成书年代下限。 故二

书此处不作为参照对象。



2. 《国语》绝大部分篇目用“楚”,仅《晋语》 《郑语》 《吴语》中若干篇

目用“荆”。
3. 《晏子春秋》仅“吴越受令,荆楚惛忧”处“荆”“楚”连用,其余记载

均用“楚”,如“楚”“楚巫”“楚灵王”“楚人”“楚王”等。
4. 《管子》中,仅《小匡》 “正荆之则也”1 例使用“荆”,其余记载均用

“楚”,如“楚国”“楚人”“楚王”等。
5. 《论语》 中仅有“卫公子荆”①中“荆” 作人名,其余均用“楚”,如

“楚大夫”“楚令尹”“楚”等。
6. 《墨子》中绝大多数篇目用“楚”,仅《兼爱中》 《兼爱下》 《非攻中》

《非儒下》《经说下》《公输》篇中偶用“荆”。
7. 《孟子》两次引《诗》 “荆舒是惩”,其余均用“楚”,如“楚” “楚人”

“楚大夫”“楚王”等。
8. 《庄子》《荀子》 均不用“荆”,全部用“楚”,如“楚” “楚王” “楚昭

王”“楚庄王”“楚国”等。
通过上述文献材料的梳理,可知“楚”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“荆”。 换

言之,先秦时期,尽管“楚” “荆”作为国名,均指代同一个国家,但一般情

况下,人们习惯称呼“楚”,并不常用“荆”。 先秦传世文献称“荆”,常以

“蛮”来修饰,如《诗·小雅·采芑》有“蠢尔蛮荆” “蛮荆来威”②,《国语》
中《晋语》 《郑语》 《吴语》 有“荆蛮” “蛮荆”③,这样的称呼带着鄙视的

意味。
是否存在一种可能,上述先秦传世文献所用“楚”,秦时改为“荆”,汉

时回改呢? 这是有可能的,回改是为了还原原用字。 若是此种情况,正好

说明先秦文献更倾向于用“楚”而非“荆”。 另一方面,也需要考虑史书、
子书早期的流传情况。 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:“臣请史官非《秦记》
皆烧之。 非博士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《诗》 《书》、百家语者,悉诣守、尉杂

烧之。 有敢偶语《诗》《书》者弃市。”④由于秦朝的“禁书令”,流行于明面

上的先秦典籍均被烧毁,而私藏诸书本就违反秦朝法律,书面避讳带有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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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 

杜预著,徐渊整理:《春秋释例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21 年,第 609 页。
毛亨传,郑玄笺,孔颖达正义:

 

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卷十,第 880 页。

 

徐元诰撰,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:《国语集解(修订本)》,卷十四第 430 页、卷十六第

461 页、卷十九第 552 页。

 

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六,第 255 页。



循国家规范、敬畏之意,故私藏之书因避讳改字的可能性较小。 汉惠帝废

除“挟书令”,民间纷纷献书,此时已改朝换代,书籍传抄无需再严格遵守

秦避讳。 也就是说,很有可能,传世先秦典籍习于用“楚”即为原貌,未曾

经过回改。 最后,关于“楚”“荆”用字,对比《吕氏春秋》和先秦其他文字

材料,可明显看出:《吕氏春秋》多用“荆”,少用“楚”;其他先秦文字材料

多用“楚”,偶用“荆”。 相反的“荆”“楚”用字习惯,正再次印证了本节所

要讨论的问题,即《吕氏春秋》中“荆”是避讳用字。
综上,无论是从微观角度,纵向历史地比对《吕氏春秋》中含“荆”故

事,还是从宏观角度,整体分析先秦文字材料中“楚”“荆”用字情况,都可

确认《吕氏春秋》中的“荆”字乃避秦庄襄王之讳,亦证实汉唐注疏家之不

误。 作为国名,“楚”“荆”同义,然之于文字记载,“楚”乃常用字,“荆”使

用较少。 讳“楚”为“荆”,即用一个不常用的同义词代替一个常用词,这
不是语言发展的正常进程,而是特殊历史时期政治手段下的产物。

三、秦简牍和秦庄襄王避讳起始之年

上节已详实考证了《吕氏春秋》中“荆”为避讳用字,下文可直接利用

该结论来观察秦简牍。 目前出土的秦简牍有十二种之多,其中记载涉及

“楚”“荆”实例的简牍仅睡虎地 11 号秦墓竹简、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

秦简三种,具体情况如下:
1. 睡虎地 11 号秦墓竹简《编年纪》有“廿三年,兴,攻荆,□□守阳□

死”(30 二),《日书》甲种有“毋以楚九月己未台(始)被新衣”(26 正二),
《日书》乙种有秦楚十二月名对照及“戊戌生,姓楚”(243)①。

2. 里耶秦简牍使用 “ 荆” 实例有三则,即 “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

子……以求故荆积瓦” (8-135)、“曰 曰荆” ( AXXI
 

8-461)、“二人,其
一秦,一人荆”(9-1205)②,无“楚”词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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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 

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0 年,第 7、186、
190-191、253 页。 十二月对照为:“十月楚冬夕” (64 正二),“十一月楚屈夕” (65
正二),“十二月楚援夕” (66 正二),“正月楚刑夷” (67 正二),“二月楚夏杘” (64
正三),“三月楚纺月”(65 正三),“四月楚七月” (66 正三),“五月楚八月” (67 正

三),“六月楚九月” (64 正四),“七月楚十月” ( 65 正四),“八月楚爨月” ( 66 正

四),“九月楚鬳(献)马”(67 正四)。

 

陈伟主编,何有祖、鲁家亮、凡国栋撰:《里耶秦简牍校释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2
年,第一卷第 72 页、第一卷第 156 页、第二卷第 276 页。



3. 岳麓书院藏秦简载有大量“荆”实例,无“楚”实例,分述如下:
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三)》:

《尸等捕盗疑购案》:廿五年五月丁亥朔壬寅(1219 正)……尸

等产捕诣秦 男
 

子
 

治 等 四人(1466-2 正)、荆男子阆等十人,告群

盗盗杀伤好等。 治等曰:秦人,邦亡荆;阆等曰:荆邦人 ( 1468
正)……治等秦人,邦亡荆;阆等荆人(1336 正)……廿五年六月丙辰

朔己卯(0083 正)……求盗尸等捕秦男子治等四人(0083 正)、荆男

子阆等十人,告群盗 盗 杀伤好等。 治等秦人,邦亡;阆等荆人(0095

正)……阆等,其荆人殹(也)(0162 正)……
《多小未能与谋案》:【敢】 (谳)之:十二月戊午,军巫闲曰:攻

荆庐溪【□□】故(?)秦人邦亡荆者男子多(0101 / 0560 正)……以十

年时,与母儿邦亡荆(1209 正)……多与儿邦亡荆(1318 正)……
《学为伪书案》:廿二年八月癸卯朔辛亥(1649 / 2186 正)……去

邦亡荆(0860 / 1195 正)……
 

①

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五)》第一组简:
【廿四人,故】代、齐从人之妻子、同产、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,比

故魏、荆从人。 御史言:巴县盐多人,请令夫轮〈输〉袑【等廿四人,
故】代、齐从人之妻子、同产、舍人及其子已傅嫁不当收者,比故魏、
荆从人之……(1028 正+0960 正)②

 

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七)》第一组简:
所新取荆。 (C1-3-1 正)
能入而当戍请(清)河、河间、恒山者,尽遣戍荆新地。 (0863 正)
日备而弗能入,令戍荆新地,如令。 (0656 正)
参(叁)川言:破荆军罢,移军人当罚戍。 (0487 正)③

　 　 刘乐贤对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甲种、乙种做了详实的研究,判断两者

写成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50 年至公元前 246 年之间或略早一些④。 《岳

98

①

②

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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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汉民、陈松长主编: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三)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3 年,第 113—
117、141—143、223—229 页。

 

朱汉民、陈松长主编: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五)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7 年,第 43 页。

 

朱汉民、陈松长主编: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七)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22 年,第 62、63、
67、84 页。

 

刘乐贤:《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》,文津出版社,1994 年,第 407 页。



麓书院藏秦简(五)》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七)》所涉“荆”例文虽无具体纪

年,但同一卷册的其他简文内容提供了相关线索。 (五) 第一组简 1025
正有纪年“廿六年十二月戊寅以来”,简 1018 正有纪年“廿六年正月丙申

以来”①,简 1001-1+1020 正有纪年“廿六年四月己卯”②;另外,上引律

令所处罚的对象是代、齐、魏、楚四国犯罪之人,则表明这些国家已处于秦

统治之下,故该律令年代应在秦始皇一统后不久。 (七) 第一组简 0571
正有纪年“廿五年五月己巳” 、简 0402 正有纪年“十九年八月辛丑” ③,
上引四条简文都讲述到秦攻取楚,据《史记》中《秦始皇本纪》 《楚世家》
《六国年表》 可知,秦王政分别于二十一年 ( 前 226) 、二十三年 ( 前

224) 、二十四年(前 223) 、二十五年(前 222) 派军攻打并最终灭了楚

国④,故推测所举四条简文年代在秦王政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( 前

226—前 222)之间。
另外,张家山 247 号汉墓竹简《奏谳书》 记载了一件发生于秦始皇

“廿七年二月壬辰”到“廿八年九月甲午”间的案例,言“所取荆新地多群

盗,吏所兴与群盗遇(157)”⑤,即以“荆”指代楚。
前面所述“荆”实例,若干有纪年,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:
秦王政二十二年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岳麓简(三)《学为伪书案》
秦王政二十三年　 睡虎地简《编年纪》
秦王政二十五年　 岳麓简(三)《尸等捕盗疑购案》
秦始皇二十六年　 里耶木牍 8-135
秦始皇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张家山汉墓竹简《奏谳书》
前面所述“荆”实例,若干未载具体纪年,据相关年代考证,按时间顺

序排列如下:
秦王政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岳麓简(七)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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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⑤

 

朱汉民、陈松长主编: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五)》,第 39、48 页。

 

朱汉民、陈松长主编: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五)》,第 57 页。 释文中的“六”,可能为

“九”,亦可能是“八”之误(参见第 76 页注释〔六十八〕)。

 

朱汉民、陈松长主编: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七)》,第 72、75 页。

 

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,第 233—234 页;《史记》卷四十《楚世家》,第
1737 页;《史记》卷十五《六国年表》,第 756 页。

 

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: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〔二四七号墓〕》释文修

订本,文物出版社,2006 年,第 104 页。 按,尽管张家山 247 号墓葬年代在西汉吕后

二年(前 186)或其后不久,但所出竹简内容年代则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。



秦王政二十二年 岳麓简(三)《多小未能与谋案》
 

①

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 里耶简 9-1205
 

②

秦始皇二十六年或稍晚一点 岳麓简(五)例文

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 里耶更名方 8-461
从上面两种时间排序可清晰看到,从秦王政二十二年(前 225)到二

十八年(前 219)或秦始皇一统后,秦管辖区域内文书书写均严格遵守秦

庄襄王避讳,用“荆”,不用“楚”。 关于秦庄襄王避讳起始时间,田炜曾根

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 及出土材料中“楚” “荆” 使用情况,判断秦讳

“楚”大概从秦王政六年至二十二年间开始推行③,此处可在其基础上做

进一步推论。
上一节中,笔者推论《吕氏春秋》中“荆”用字为避讳之法。 《吕氏春

秋》撰写时间上限是秦王政元年(前 246),而成书年代则有秦王政六年

(前 241)、七年(前 240)、八年(前 239)、十年(吕不韦免相,前 237)、十二

年(吕不韦死,前 235)诸说④。 《吕氏春秋·季冬纪·序意》曰:“维秦八

年,岁在涒滩,秋,甲子朔。 朔之日,良人请问十二纪。”⑤不考虑《吕氏春

秋》整本书成书时间,仅就“十二纪”来讲,其在“秦八年”应已完成。 由于

对星岁纪年推算的不同,“秦八年”有秦王政六年、七年、八年三种观点⑥。
观察上一节《吕氏春秋》含“荆”故事历史纵向比对材料,第 1、2、3、4 条即

源于《仲春纪》《孟冬纪》 《仲冬纪》,可知“十二纪”已采用避讳之法。 因

此,可以保守地说,秦王政六年至八年间,避秦庄襄王之讳已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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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汉民、陈松长主编: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三)》,第 143 页。 按,《多小未能与谋案》
简文仅有“十二月戊午”,注释〔一〕曰:“十二月戊午,从前后案例的时代推测,应为

秦王政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午朔十三日。”

 

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:《里耶发掘报告》,岳麓书社,2007 年,第 234 页。 按,
里耶秦简整体断代为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。

 

田炜:《论秦始皇“书同文字”政策的内涵及影响———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

代的重要标尺》,《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八十九本(2018 年)第三

分,第 430—434 页。
详参李颖科、丁海燕:《吕不韦与〈吕氏春秋〉》,西安出版社,2007 年,第 41—49 页;
庞慧:《〈吕氏春秋〉成书年代诸说的清理》,《廊坊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
2014 年第 2 期,第 55—57 页。
许维遹撰,梁运华整理:《吕氏春秋集释》卷十二,第 273 页。
李颖科、丁海燕:《吕不韦与〈吕氏春秋〉》,第 41—43 页。



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诸公子,其于秦王政十四年(前 233)到访秦国,
面见秦王,后身死于秦。 《韩非子》卷一《初见秦》 《存韩》保存了三封与

韩非子访秦有关的文书,其中《初见秦》为韩非子第一次见秦王所呈外交

文书,《存韩》由“韩非上秦王政书”“李斯上秦王政书”两文书组成①。 这

三封文书均于秦王政十四年呈送给秦王,所有与楚国相关词语均用

“荆”,由此可知,秦王政十四年也在执行避秦庄襄王之讳政策。 　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秦王政六年事用“楚”,从秦王政二十一年至

秦二世元年,凡遇楚国之事,均用“荆”。 从秦王政七年至二十年,无涉楚

国之事。 《秦本纪》 《楚世家》大量记录楚国之事,均用“楚”,不用“荆”。
《白起王翦列传》乃秦将白起、王翦合传,白起是秦昭王的将领,王翦是秦

始皇的将领,两者都曾率军攻打楚国,然白起传全用“楚”,王翦传全用

“荆”。 两相对比,可见司马迁袭用“楚”“荆”避讳字之谨慎。
排列以上所知避秦庄襄王之讳年份,顺序如下:
秦王政六年至八年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《吕氏春秋》
秦王政十四年 《韩非子》
秦王政二十一年至秦二世元年 《史记》
秦王政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或之后 秦简牍

因此,假设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 “六年,韩、魏、赵、卫、楚共击秦”条

“楚”字,司马迁用字精确无误,那么可推论秦庄襄王避讳开始时间不晚

于秦王政八年(前 239),推行时间约为秦王政六年至秦二世元年(前

241—前 209)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上述所见秦庄襄王避讳,是行之于文书、
古书层面的,《礼记·杂记下》所载“卒哭而讳”②则为丧礼上的禁忌,两
者在实践、社会制度等方面有一定差异。

四、秦国避讳制度之承前启后

秦帝王的避讳,除了上述秦庄襄王外,有资料可考的还有秦始皇。 秦

始皇,赵氏,名政,一说正。 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二世二年和三年“正

月”均记作“端月”。 司马贞《索隐》曰:“二世二年正月也,秦讳‘正’,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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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陈彬彬:《绝命之书:韩非使秦及〈初见秦〉相关问题考证》,《郑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

会科学版)》2023 年第 2 期,第 77—79 页。
郑玄注,孔颖达正义: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》卷四二,第 1780 页。



云‘端月’也。”①关于秦始皇讳“正”为“端”问题,已有许多学者做过研

究,此处不再赘述。 从周家台秦二世木牍、里耶简、岳麓简和黄山 M576
木觚中“端月”文来看,司马贞之说可信。

关于避讳起源,学术史上曾有三说:一源于周;二源于秦;三源于汉

初。 目前,由于出土文献提供了更多信息,以及对秦国庄襄王和始皇帝避

讳问题的再认识,避讳起源问题也需重新思考。
避讳制度,最早见于记载且可资考证的是《左传》桓公六年,申 所

述五种名讳方式:“周人以讳事神,名,终将讳之。 故以国则废名,以官则

废职,以山川则废主,以畜牲则废祀,以器币则废礼。 晋以僖侯废司徒,宋
以武公废司空,先君献、武废二山,是以大物不可以命。”②这种说法亦与

《礼记·曲礼上》“名子者,不以国,不以日月,不以隐疾,不以山川”、《礼

记·内则》 “凡名子,不以日月,不以国,不以隐疾”③的记载互为参见。
申 所说的五种避名方式,其具体实践情况暂无太多文献可征,然所举案

例于春秋文献有所体现。 司徒,即三有司中“司土”,职掌民众教化、土地

管理、征发徒役。 申 说晋僖侯名司徒,废为中军。 《左传》中记载,晋国

军队实行中军、上军、下军三军制,同时执政之职无司徒④;而周王室、楚、
齐、鲁则是三军制与司徒之位并行。 司空本官职,掌土木工程营造。 申

说宋武公名司空,废为司城。 《左传》中宋国六卿有司城,无司空,而晋、
鲁、郑、齐、郯诸国均有司空一职。 这两例所体现的是“以官则废职”。
《左传》所记,从侧面可印证申 所说非虚造,而是有其历史来源。 据此

也可推测,春秋时期,至少晋国、宋国还持续着西周以来的避讳传统。
战国中期,孟子亦说:“讳名不讳姓,姓所同也,名所独也。”⑤这一时

期的避讳实例几乎无从寻觅,然孟子和秦庄襄王生活时代相距甚近,孟子

刚去世,秦庄襄王出生。 而秦庄襄王和秦始皇的避讳,无论是传世文献,
还是出土文献,均已证实执行过。

此外,另有两处秦简牍文值得注意,分别是“诸官为秦尽更”(AXV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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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十六,第 766 页。
杜预注,孔颖达正义: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六,第 270—272 页。
郑玄注,孔颖达正义: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》卷二第 86 页、卷二八第 1280 页。
晋僖侯避讳的实施可能与晋国军制改革同时进行。
赵岐注,孙奭疏: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卷十四下,第 632 页。



8-461)①和“令曰:黔首徒隶名为秦者更名之,敢有、有弗更,赀二甲”
(2026 正)②。 秦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普通百姓和官员禁止以“秦”命名,
此即申 与《礼记》所述“以国则废名”。

由此可见,秦国所实施的具体避讳政策,与周制有相吻合之处。 避讳

制度,从西周到春秋战国,文献记载稀少,仍可考曾在晋国、宋国实践过。
因此,笔者推测,避讳制度应始于西周,春秋战国一直传承,后为秦所

沿袭。
秦庄襄王讳“楚” 为“荆”,《说文》 载有“楚,丛木,一名荆也”③和

“荆,楚木也”④,楚、荆互训。 秦始皇讳“正” 为“端”,《广雅·释诂一》
载:“端,正也。”⑤正、端亦同义。 这种同训改字的避讳方式为汉代所继

承。 两汉更替 59 位帝王,仅汉废帝刘贺、汉孺子刘婴、王莽、汉更始帝刘

玄、汉少帝刘辩 5 位帝王名讳于典籍无考,其余 54 位帝王均使用同训改

字避讳方法,如汉高祖刘邦,避“邦” 为“国”;汉惠帝刘盈,避“盈” 为

“满”;汉高后吕雉,避“雉”为“野鸡”;汉武帝刘彻,避“彻”为“通”;汉光

武帝刘秀,避“秀”为“茂”等⑥。 该避讳方式甚至影响到诸侯王,淮南王

刘安“以父讳长,故其所著,诸‘长’字皆曰‘修’”⑦。 同训改字避讳,也是

汉承秦制的一部分。 之后,一直到清代,各朝各代帝王都有严格的避讳

方式。
综上,避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殊名号称呼规范,历史源远流

长,秦庄襄王和始皇帝的避讳,可谓承前启后。 秦之前,典籍中有礼制性

记载,具体实践亦可略知一二;于秦,避讳制度始明,制度规范和实施情

况,均有更为详实的材料可考;汉则完全承接秦制,之后该制度一直延续

并略有新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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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伟主编,何有祖、鲁家亮、凡国栋撰:《里耶秦简牍校释》第一卷,156 页。

 

朱汉民、陈松长主编:《岳麓书院藏秦简(五)》,第 200 页。
许慎撰,徐铉校定,愚若注音:《注音版说文解字》,中华书局,2015 年,第 122 页。

 

许慎撰,徐铉校定,愚若注音:《注音版说文解字》,第 16 页。

 

王念孙著,张其昀点校:《广雅疏证(点校本)》,中华书局,2019 年,第 19 页。
关于两汉帝王避讳,详参周广业著,徐传武、胡真校点:《经史避名汇考》卷六至卷

八,第 148—220 页。
何宁:《淮南子集释·叙目》,中华书局,1998 年,第 6 页。



五、余论

通过本文的论证,可知秦庄襄王讳“楚”为“荆”确为史实。 以秦庄襄

王、秦始皇避讳为代表的秦避讳,于学术史上的作用可谓承前启后。 此

处,对与秦庄襄王避讳有关的几个问题,亦可稍做进一步的讨论。
第一,作为国名,“楚” “荆”虽同义,但“楚”更为常用。 由于避秦庄

襄王之讳,秦王政以国家权力强制规范以“荆”代“楚”,这种规范与人们

使用常用字习惯相左,因此需强调并加以矫正,秦王政八年之前进行过一

次,其执行的痕迹遗留在《吕氏春秋》中,秦始皇一统六国后也进行过一

次,里耶更名方“曰 曰荆”可证。 里耶更名方是秦朝文化政策“书同文

字”的活证据,规范用“荆”是其细则之一,属于正用语范畴。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 从秦王政二十一年到秦二世元年,凡涉楚之

事,均用“荆”;自“(秦二世元年) 七月,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,为 ‘ 张

楚’”①条之后,凡涉楚记载均用“楚”②。 这种被史家严格沿用的谨慎区

别用字可能表明,秦政权走向崩溃时,秦避讳制度也随之废除。 然《汉

书·高帝纪》载“(高帝六年秋七月)荆王臣信等十人”,《高帝纪》中仅此

条用“荆”,其余涉楚内容均用“楚”。 尽管无法确定此条材料来源,但其

可传达的信息是,秦至秦二世三年虽已灭亡,但至汉高帝初年,秦庄襄王

避讳用字“荆”在一定范围内仍在使用,或可说秦文化在汉初仍存在一定

影响。 这种发展轨迹,亦类同于秦法律、书同文等制度的发展路径,朝代

的更替有明确的时间点,而制度文化的更新则是循序渐进。
第二,就目前已有资料来看,秦简牍(主要是律令、案例)、《韩非子》

中三封文书都严格避秦庄襄王之讳,《吕氏春秋》避讳则不那么严格,由
此引发对秦庄襄王避讳场域的思考:在官方场域,即朝廷文书、地方文书、
国家律令等,需要严格避讳,相应地,可能有一定的行政手段保证其执行;
而于私人场域,如私人著述、非官方场合,则没有严格要求。 这种推测也

能有效解释《吕氏春秋》作为秦国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,为何不尽避秦庄

襄王之讳。 关于秦避讳公私之分,以前就有学者提过,李裕民根据秦始皇

避讳材料,谈到“秦代避讳,官方文书严于私人作品”③,来国龙根据秦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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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六,第 269 页。
班固:《汉书》卷一下《高帝纪下》,第 58 页。

 

李裕民:《马王堆汉墓帛书抄写年代考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1 年第 4 期,第 100 页。



避讳材料,提出“公领域”“私领域”①理论概念。 本文对秦庄襄王避讳材

料的系统整理,亦印证和补充了此前学者的观点和理论。
第三,关于口讳、笔讳问题的思考。 避讳有口讳和笔讳之分,前者用

于实际口语交际,后者用于书面文字。 秦国是否实行口讳,文献不足征,
但从现有的文字记载可确知,秦国一定实行笔讳。 出土的秦简牍,特别是

里耶简和岳麓简表明,秦有着完整的法律、文书制度及相关传驿系统。 秦

统一六国后,疆域更为广阔,中央法律、政令及文书要传递给地方,如此,
笔讳则成为一件重要的事。 秦法令、文书等官方文字书写中严格使用笔

讳,是对中央君权的臣服和认可,也是绝对君权的一种表现。 里耶简和岳

麓简严格避秦庄襄王之讳,里耶更名方着重强调避讳用字“荆”,亦是秦

始皇绝对君权的具体体现。
第四,关于帝王生讳、死讳问题的再思考。 若司马迁《秦始皇本纪》

中“楚”“荆”用字系精确沿用史源,那么秦庄襄王避讳应不晚于秦王政八

年,一直到秦二世元年,都得到了严格执行。 因此,秦庄襄王之讳实行的

是死讳。 关于生讳,以前有学者认为生讳始于西汉宣帝刘询②。 目前秦

简牍文“端月”纪年可考的有:里耶简“廿六年端月” (9-1665)、“端月丁

未”(8-138 背+8-174 背+8-522 背+8-523 背)、“廿七年端月丁未” (9-

134+9-262)、“元年端月癸卯朔” (6-3),岳麓简《二十七年质日》,周家

台秦二世元年历谱木牍“端月癸酉小”③以及荆州黄山 M576 木觚“元年

端月辛亥”④。 因此,秦始皇二十六年、二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,皆实行过

避秦始皇之讳。 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有三处“端”确定为避讳用字⑤,根
据前文对“十二纪”年代的判断,则秦始皇避讳,在其执政第六年至八年

间已实行。 尽管秦始皇避讳情况较为复杂,但已有材料能证实秦始皇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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讳实行的是生讳。 这意味着,生讳、死讳两种方式于秦均存在过。
秦庄襄王和秦始皇均于秦王政六年至八年间开始避讳,很有可能两

道避讳政令同时颁发。 秦始皇十三岁即位,“王年少,初即位,委国事大

臣”①,初期权力在辅政大臣手里。 即位第六至八年时,命天下避其父与

本人之讳。 于其父死讳而言,符合礼制,有着宗法方面的意义;于其本人

生讳而言,可能更多源于现实需求,通过称呼的改变,树立个人权威,也是

实现集权的形式之一。 这种推测,也与随后几年逐一铲除权臣嫪毐、吕不

韦相呼应。
第五,《史讳举例》云:“秦初避讳,其法尚疏。 汉因之,始有同训相代

之字。”②陈垣根据当时所见传世文献归纳此说,然秦简牍的问世,以及我

们对文献中避讳材料的重新认识,可进一步廓清陈氏之说。 在官方场域,
秦庄襄王讳“楚”为“荆”得到了彻底执行,这说明秦政权有能力使避讳制

度有效执行。 至于秦始皇名讳,传世文献、秦简牍中大量使用“正月”,仅
若干处用“端月”,可能是出于现实需要,秦始皇避讳规定颁布后,又一度

废止。 另外,秦庄襄王讳“楚”为“荆”,秦始皇讳“正”为“端”,一说“里

正”改为“里典”亦是避秦始皇讳,无论是“楚”与“荆”,还是“正”与“端”、
“正”与“典”均属同义互训。 因此,同训改字之避讳方式在秦已经运用得

相当熟练,绝不始于汉。
最后,关于厘清秦避讳问题的作用。 避讳用字一直是学者判断文本

年代的准则之一。 厘清秦庄襄王避讳年代、生死讳等问题,有助于对秦文

本年代的考订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,避讳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政治性,秦庄

襄王之讳,秦王政即位初年就已执行,一直持续到秦大一统后,因此关于

含“荆”避讳用字文本,需考虑地域和时间两个因素,而秦以后避讳用字

文本仅考虑时间因素。

【作者简介】陈彬彬,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。 研究方向:出土文献与

思想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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